
インターネット・オークションにおける諸問題

― 名古屋高等裁判所平成20年11月11日〔控訴審〕判決 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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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実の概要

１ Ｙ株式会社 被告・被控訴人 ，平成11年 ， 上

可能 以下 本件

上 設 ， 運営 Yahoo 。

Ｘ 原告 ・控訴人 ，本件 利用 ， 出品

商品 落札 。 ，Ｘ ，出品者 商品代金 支払

，商品 引渡 受 詐欺被害 。本件 ，

Ｘ ，Ｙ 本件 提供 必要 詐欺被害 防止措置

怠 ，Ｙ 対 ，債務不履行並 不法行為 基 損害賠償

請求 事案 。

第一審 名古屋地方裁判所平成20年３月28日判決 ，Ｙ 責任 否定 ，

Ｘ 請求 棄却 。 Ｘ 一部控訴 ，本判決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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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所 http://www.courts.go.jp/ 裁判例情報。

日本 最 規模 大 ，総務省 平成20年版情

報通信白書 ，平成20年１月 利用者数 1592万人 。

数百名 及 原告 集団訴訟 ，社会的 注目 事案 。平成

17年 第１事件提訴後，第２事件，第３事件 提訴 ，併合後 第一審判決時 原

告数 783名 。 ，Ｘ 主張 ，Ｘ 落札時期 平成12年４月

２日 平成17年11月８日 ， 幅 。

判例時報1929号81頁，判例 1293号172頁。評釈 ，藤原宏高

関 法的考察 NBL883号26頁 2008年 。



。

２ 第一審判決及 本判決 認定 事実 ，本件 利用

行 概要 次 。

本件 ，出品者 上 商品 出品

，入札者 希望買取価格 入札 ，入札期間終了時 最高買取価格

入札 入札者 落札者 仕組 ，Ｙ 運営 上

提供 。 ，落札 決定 ，出品者，落札者 双

方 旨 通知 電子 自動的 送信 ，出品者側 落札者

連絡先 通知 。 後，出品者 落札者 直接連絡 ，両者

間 具体的 取引 協議 行 ，代金決済 商品 引渡 行

。

出品者 入札者 本件 利用 ， ，Ｙ 申

込 Yahoo JAPAN ID 称 ID 取得 ， ，

Yahoo 称 会員登録 行 必要 。 Yahoo

会員登録 ，月額294円 税込 会員費 Ｙ 支払

， ，Ｙ 提供 本件 ，会員用

動画閲覧 受 。 ，ID 取得

会費等 負担 生 。出品者 ，出品時 出品 料，落札

時 落札 料 徴収 ，入札者，落札者 ，毎月

会員費以外 料金等 徴収 。

本件 利用 ，Ｙ Yahoo

以下， 本件 称 一種 規約 設

，利用者 ，特定 上 同意 等

方法 同意 。

Ｙ ，本件 付随 ， 関 様々

・ 諸問題

後，Yahoo 利用条件 度々変更 ，平成21年

６月現在 ，5000円未満 入札 ， 会員登録 要求

，ID 取得 可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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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者 提供 。 一 利用者評価 ，取引

成立後，出品者及 落札者 相互 評価 ， 評価 基 ID 評

価 累積 仕組 ，入札者 出品者 評価

参照 。

，Ｙ ， ・ 利用 詐欺被害等

増加 対応 ，平成14年頃 事例等 紹介，

発生 利用者 預金口座 情報 掲載 設 ，平

成16年 出品者 郵送住所確認 実施 対策 講 。

代金決済 ，Ｙ 他 業者 提供 利

用 推奨 ，出品者 利用 認 場合 ，当該

旨 表示 。 ， 利用

否 任意 ，出品者 利用 認 ，落札者 応 場合

利用 。

３ 第一審 Ｘ ，本件 ，Ｙ 利用者 間

仲立契約 類似 契約 成立 ，Ｙ 本件

瑕疵 提供 契約上 注意義務 主張 。 ，

，詐欺被害 多発 構造的 瑕疵 ，

提供者 内容 改善 義務 ，不法行

為上 注意義務 主張 。

具体的 注意義務 Ｘ 主張 ，①詐欺被害防止 向

注意喚起，②信頼性評価 導入，③出品者情報 提供・開示，④

義務付 ，⑤補償制度 実施 ５ 点 ，Ｘ

， 不十分 ，Ｙ 契約上 不法行為上 損害

賠償義務 負 主張 。

対 Ｙ ，本件 ，利用者 取引 機会 提供

信州大学法学論集 第1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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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 場合，落札者 提供業者 代金 入金 ，商

品受 取 確認 後， 代金 当該業者 出品者 支払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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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核 ，Ｙ 取引 場 提供者 過 ，

利用者間 契約上 不法行為上 責任 負

主張 。 ，Ｙ 免責 定 本件 ，Ｙ 利用者 間

利用契約 内容 ，本件 免責 主

張 。

４ 第一審判決 ，本件 利用契約 ，仲立 性質

有 判断 示 ，Ｙ Ｘ 対 ， 欠陥

構築 本件 提供 義務 負 ，

Ｙ 当該契約 基 信義則上 注意義務 認 。

，Ｘ 主張 Ｙ 具体的 ５ 注意義務 ，第一審判決

認 前記①詐欺被害防止 向 注意喚起 ，② ⑤

注意義務 存在 否定 。 ，同判決 ，①詐欺被害防止 向

注意喚起 ，Ｙ 時宜 即 相応 注意喚起措置

事実認定 基 ，義務違反 認 ，Ｘ 請求 理由

結論付 。

，Ｙ 主張 本件 免責 ，第一審判

決 ，本件 利用契約 内容 認 ，Ｙ

注意義務違反自体 否定 ，争点 免責条項

有効性 判断 示 。

５ 判決 対 ，Ｘ 一部控訴 ，第一審 主張 敷衍

，出品者情報 開示 関 法的根拠 ，次 ２点 追加

主張 。

一 ，仲立人 ，氏名 他方当事者 報告 義務

商法546条１項 。 一 ，古物競 業者 ，出品者 真

偽確認 措置 義務 古物営業法21条 ２ 。

判旨

本判決 ，Ｘ 請求 理由 控訴 棄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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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，第一審判決 判断 全面的 引用 ，Ｋ 追加

主張 対 判断要旨 次 。

１ 仲立人 義務 含：売買契約 成立時期

本判決 ， ，本件 出品者 落札者 間 売買契約

成立時期 検討 加 ，次 述 。

落札後 落札者 ，出品者 連絡 待 ，交渉

， 交渉 ，両者 直接電子 等 使用 行 ，被控訴人

交渉 何 関与 。 交渉 結果，出品者 落札者 合

意 達 ，商品 受渡 及 代金 支払 。 ，

合意 達 ，出品者 ，落札者 意思 関 出品 取 消

， 他方，落札者 ，落札後落札 辞退 可能 ，

場合 ，出品者 ，最高額落札者 取 消 。 以上 認

定事実 照 ，落札 ，出品者 落札者 後 交渉 離脱

制度上認 ，必 落札商品 引渡 及 代金 支払

立場 立 。 ，落札 ，出

品者 落札者 間 売買契約 成立 認 ，上記交渉

結果合意 成立 初 売買契約 成立 認 相当

。

，落札時 売買契約 成立 ，契約成立 後

当事者間 交渉 結果 。 ， 契約成立

Ｙ 関与 ，次 述 。

本件 ，被控訴人 ，上述 ，落札後 出品者，落札者間

上記交渉 過程 一切関与 ，何 ，出品者 落札者 間

売買契約 締結 尽力 。確 ，被控訴人 ，本件 運

営 ，出品者 自 意思 本件

出品 ，入札者 自 意思 入札 ，被控訴人 ，

過程 両者 働 。 ，落札者 ，入札者 入札

価格 基 ，入札期間終了時点 最高買取価格 入札 者 対 自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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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 ， 者 ，自動的 電子 通知 送 。 過程 ，

本件 従 自動的 行 ，被控訴人 ，落札

向 何 尽力 認 。

本判決 ，落札 過程 ， 後 当事者間 交

渉過程 ，契約締結 尽力 。

，Ｙ 出品者，落札者間 売買契約 仲立人 類

似 立場 認 ，被控訴人 民事仲立人 前

提 控訴人 主張 ， 余 点 判断 理由 。

，Ｙ 仲立人 義務 否定 。

２ 古物競 業者 義務

本判決 ，古物営業法21条 ２ 規定 古物競 業者 ，古

物 売却 者 申込 受 ，

相手方 真偽 確認 措置 努

努力義務 ，Ｙ 課 自体 認 。

，本判決 ，同条 出品者情報 真偽 個別 確認 義務 課

，Ｙ 平成13年 口座振替 認証，通常

・ 認証 行 ，平成16年７月 郵送住所確認，平成18年11月 配

送本人確認 導入 ， 努力義務 果 認

判断 示 。

研究

本件 ， 詐欺 ・ 事業者

責任 問 事案 ， 主 争点 関 判断 ，

第一審 出尽 感 ，本判決 判断 ，第一審判

決 引用 。 ，本判決 ， 主 争点 関 判

断過程 ，利用者 当該事業者間 契約 性格，出品者 落札者間

売買契約 成立時期 関 検討 加 。

・ 巡 法律問題 主要 論点 ，高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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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判断 注目 値 。 ， 事業者 責任

主 争点 検討対象 限定 ， 全体 論点 考察 加

思 。

１ 本件 利用契約 性格

本件 ，第一審，控訴審 通 ，Ｙ 注意義務 基礎

契約 性格 争点 。Ｘ ，Ｙ 利用者 間 契約 仲立契

約 該当 ，Ｙ 準委任 善管注意義務，請負人類

似 注意義務 主張 。 主張 対 ，本判決 ，Ｙ 契約

締結 尽力 認 ，仲立人 該当 応

。

，Ｙ 利用者 間 契約内容 検討 ，基本的 ，本

件 契約 本件 利用契約 ，Ｙ 本件 提供

，利用者 利用 対価 所定 利用料 支払 権利義務関係 発

生 考 。Ｙ 負 本来的 債務 ，本件 ，

一定 技術的水準 保持 支障 利用者 提供 言

。

提供 本件 ，契約 目的 ，当然，

成立 機能 備 ， ，本件

利用者間 売買契約成立 向 機能 有 。

意味 ，Ｙ ，本件 提供 通 ， 売買

契約成立 尽力 言 。問題 ，

提供 通 者 ，Ｘ 主張

，商法 仲立人 関 規定 民法 準委任 規定 適用

否 。

一般 仲立人 媒介 者 商法543条 ，媒介 周旋，

意味 。 ・ 事業者 ，出品者 入

札者 間 取引 媒介 提供 ，広 意味 一種

仲立人 呼 。実際，古物営業法 ， 古物 売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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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競 方法 政令 定 電子情報処理組織 使用

競 方法 他 政令 定 限 。 行 営業 同法２条

２項３号 規制対象 ，Ｙ ・ 事業

者 ， 古物競 業 該当 同施行令３条 。

， 直 ，民商法 規定 適用

考 。

例 ，取引成立 向 例 ，証

券取引所 株式 売買 取 次 ， 提供者

参加者 間 利用契約 ，従来 仲立契約

理解 。

民商法 仲立人 準委任 規定 ，人的 信頼関係 基礎

役務提供 前提 規定 。確 ，本件 提供 ，

本判決 本件 表現 ， ，Ｙ自身 本件

誰 参加 位置 ，

役務 提供 性格 帯 否定 。

， 概念 多義的 ， 言葉上 表現 法律

上決定的 意味 。民商法 役務提供型 典型契約

， 人 行為 提供

前提 ，何 形 人手 貸 本来的 債務

場合 考 。本件 提供 ，

自働的 情報 処理 ，利用者間 意思表示 自働的 伝達

， 民商法 想定 役務提供 異質 言 。

Ｘ ，落札時 落札通知 使者 売買 意思表示 伝達

， 自動入札 入札者 代 入札 行

， 本件 上 機能 ，Ｙ 売買契約成

江頭憲治郎『商取引法〔第５版〕』214頁 有斐閣2009年

http://auctions.yahoo.co.jp/html/guidelines.html

中田裕康 現代 役務提供契約 特徴 中 NBL579号33頁。

大村敦志『基本民法Ⅱ〔第２版〕』128頁 有斐閣200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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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尽力 事実行為 行 主張 。 対 ，第一審判

決及 本判決 ， 機能 自働的 指摘 ，

尽力 認 判断 示 。両判決 趣旨 ，

自働的 処理 ，民商

法上 典型契約 役務提供 ，

思 。

，Ｙ 利用者 間 契約関係 ，本質的 本件 利用

目的 ，民商法上 役務提供型契約 規律 妥当

考 。Ｙ 限 ，一般 ・ 事業者

仲立人 該当 ，仲立人 該当 認定 ，

提供 ，人手 踏 込 内容 役

務提供 場合 限 言 。

２ ・ 売買契約 成立時期

本判決 ，Ｙ 仲立人 該当 否 争点 関連 ，

・ 売買契約 成立時期 判断 示

。本判決 ，落札時 売買契約 否定 ，落札後 当事

者間 交渉 結果 売買契約 成立 明確 判示 。

Ｙ 責任 有無 直接関連 ， ・

法律問題 重要 論点 。

⑴ 本判決 電子商取引及 情報財取引等 関 準則

一般 ・ 売買契約 成立時期

， 上 機能 約款等 ， 提供 事業者

様々 ，一律 時期 論 問題 。 ，本

件 提供 ，Ｙ 約款 本件 設

，出品者 落札者 間 売買契約 成立 ，

第一審判決 ，落札 送信 後 出品者及 落札者 間 具体的 取引

関 協議 行 ，売買契約 成立 ，本判決 同趣旨 考

，契約成立時期 明確 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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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現 留 点 後述 ，少

成立時期 明示 規定 存在 。

，経済産業省 公示 電子商取引及 情報財取引等

関 準則 以下， 準則 述 ， 個々 取引

性質 考慮 当事者 合理的意思解釈 判断 言

。本判決 ，本件 利用 取引過程 分析 ，

時点 当事者 契約上 権利義務 拘束 観点 判断 示

，本件 即 個別具体的 判断 示 。

準則 ，落札時 契約 成立 解 例 ， 出品者 出品時

商品説明 売却条件 相手方 問 落札者 売却 前提 出品

，落札者 出品条件 従 落札価格 購入 前提 落札

場合， 出品者及 落札者 落札時 取引条件 拘束

前提 ・ 取引 場合。 呈示

，一方，落札時 契約 成立 解 例 ， 出品

者及 落札者 ，出品者 ・ 上 商品説

明 単 広告・宣伝 認識 ，落札時 諸条件 落札価格，商品説

明等 拘束 ， ・ 終了後 取引条件 自

由 交渉 前提 取引 場合。 呈示 。

本判決 ，本件 取引過程 分析 ，落札 決定 後 出

品者 落札者 交渉 入 ， 合意 至 交渉 離脱可能

重視 ，売買成立時期 交渉後 合意成立時期 判断

示 。準則 呈示 判断枠組 即 言 ，

上記２ 例 ，本件 取引 後者 例 ，本

判決 判断 。

⑵ 本件 利用者 当事者 意思

， 判断 ，果 当事者 意思 合致

，疑問 残 。

経済産業省 電子商取引及 情報財取引等 関 準則 平成20年８月改訂版58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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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 ，出品者 ，商品 出品 開始価

格 設定 必要 ， ，有料 最低落札価

格 設定 可能 。 ， 開始価格 最低落札価格 下

回 金額 入札 ，落札 成立 。 ，

出品者 ，一定 金額以上 入札 限 ，当該商品 売

可能 。 ， 出品 行為 ，自 指定

金額以上 当該商品 売 旨 出品者 確定的 意思 認

。

一方，入札者 ， 最高落札価格 設定 入札 行 ，最初 入札

者 ，最高落札価格 入札 ， 金額以

下 ， 入札可能 最低 金額 入札額 。 後，他 入札者 現

場合 ，複数 入札者 間 ， 指定 最高落札価格

限度 ，本件 組 込 自動入札 入札 行

。 示 入札者 意思 ， 最高落札価格 以下 金額

，当該商品 買 理解 ， ，

旨 確定的 意思 認 。

，入札期間 終了 ， 時点 最高額 入札 者

落札者 ，当該金額 落札価格 ， 決定 落札価格 ，

出品者 指定 金額以上 ， ，落札者 指定

金額以下 。 ，出品者 落札者 ， 範囲 金額

， 売 ，買 確定的 意思 有 ，

金額 確定 落札 時点 ，売買契約 意思 合致 認

。

本件 ，Ｘ ，落札後，出品者 落札者 落札価格以外

価格 取引 望 場合，利用者評価 ，相手方 悪

評価 指摘 対 ，本判決 ，落札価格 交渉

出品 入札 具体的 ，袖山満一子『 ・

公式 2009』 ・ 2009年 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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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 過 位置 。 ，相手方 悪 評価

，利用者 ，本件 ，取引 落札価格

行 ， 存在 認識

現 。 ，落札後 落札 取 消 場合 ，本件

自働的 悪 評価 付 。落札者 都合 取消 落札者 ，

出品者 都合 出品者 悪 評価 付

。落札価格 拘束力 ，利用者 共有 規範意

識 言 。

，本判決 ，落札後 当事者間 交渉 着目 ， 段

階 落札価格 変更 含 交渉 希 。確 ，落札

後，本件 当事者 自動送信 ， 後 当事者

間 連絡 取 合 具体的 商品 送付方法，代金 支払方法 話

合 。 ， 話合 内容 ，落札者 商品

送付先 指定，商品送付 運送業者 依頼 送付方法 決

定，現金書留 銀行振込 支払方法 決定 関

主 。 ， 契約 成立 前提 ，履

行方法 関 ，契約成立 必須 要素 含

。

利用者 認識 取引過程 実情 限 ， 出品者 特別

条件 付 限 ，落札時 売買契約 成立

。

⑶ 本件 申込 承諾

競売 入札 ，一方当事者 競争 ，有利 条件

契約 締結 方法 ，競争締結 呼 。従来， 契約締結方法

契約成立 ， 申出 契約 申込 該当 ，

例 ，本件 ，落札者 ，一定 金額以上 入札 場合 入

札終了前 落札 決定 即決 称 設定 ， 場合，

開始価格 即決価格 同額 ，落札者 値下 交渉 可能 。 ，値下

交渉 可能 ， 旨 明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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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込 誘引 過 議論 。 ，競

争締結 申出 申込 ，競争者側 入札 承諾 ，競落時

契約 成立 。一方， 申込 誘引 過 ，競争者側 入札

申込 ，競争締結 申出 行 者 競落 認 旨 承諾

契約 成立 。

，申込 ， 誘引 過 ，競争締結 申出者 一定 価

格以上 売 旨 確定的 意思 有 否 ，従来

議論 ，申出者 最低価格 示 否 重要

。 ，最低価格 示 確定的 意思 認

申込 ，示 申込 誘引 過

。

競争締結 巡 議論 ， ・

法的分析 受 継 。学説上，約款 整備 場合 ，

最低落札価格 出品者 設定 ， 旨入札者 認識

場合 限 出品 申込 ， 限 出品 申

込 誘引 見解 示 。

本件 ， 出品 商品 落札 基 売買

契約 成立 場合 ，双方 利用者 成立 売買契約 従 取 引

完了 義務 。 一文 続 ， 入札 取 引

申 込 意思表示 出品者 到達 照 ，一方的 入札

撤回 制限 。一方，落札後 契約締結 向 当事者

信義誠実 原則 従 行動 責務 ，相手方 対 一

三宅正夫『契約法 総論 』20頁以下 青林書院新社1978年 。

民法156条 ，競売 契約 競落 成立 旨 規定 ，買受 申

込 ，他 高価買受 申込 場合 競落 場合 効

力 失 。

河野俊行 法的分析 ２・完 NBL733号74頁

2002年 。 ，河野教授 ， 開始価格 過 場合 多 ，

法的 意味 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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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 成約 履行 迫 行為 Yahoo

趣旨 反 。 。 表現 ，本件

，契約成立時期 明言 避 ，入札 承諾 意思表示

申 込 ，落札 成約 意味 立場

。

，出品 申込 誘引 過 ，物品販売業者 出品

商品 一般消費者 入札 考 場合 実際

多数 ，一般消費者 入札 申込 撤

回 制限 一方，物品販売業者側 応 否 自由

。 ，一般消費者 低価 落札 ，物品販売

業者側 落札後 販売価格 釣 上 ，相手 応 交渉 打

切 可能 結論 。

契約 成立 ，当事者 意思 合致 本質 ，

申込 承諾 存在 前提 置 ，

考 必要 考 。 申込 承諾 形

式 ，意思 合致 至 分

析 必要 。

前述 ，出品者 ，開始価格 最低落札価格以上

当該商品 売 旨 確定的 意思 認 。 ，入札者 ，

最高落札価格以下 金額 当該商品 買 確定的 意思 認

。 ，出品 入札 段階 ， 売買代金 金

額 定 ，買主 特定 。本件 ，

一定 ，開始価格 最低落札価格 最高落札価

格 範囲内 売買代金額 決定 ，落札者 買主 特定

。出品者 ，売買代金額 決定 買主 特定 ，入札者 売買代

金額 決定 ， 本件 委 言 。

意味 ，本件 双方代理 構造 類似 面 ，

・ 特質 ，売買代金額 決定 買主 特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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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 意思表示 ， 自働的

。 ，本人同士 対話者間 意思表示

自動化 捉 方 。契約 要素

事項 確定 ， 自働的決定 委 ，特殊

含 ， 側 意思表示 売買契約 成立 決定

承諾 ， ， 意味 考

。

，問題 核心 ，本件 示 落札時

最終決定 ，当事者 拘束 意思 有 ， 点

言 。結局，当事者 合理的意思解釈 議論 出発点 立

返 ，落札時 法的拘束力 売買契約 成立

認識 一般的 参加者 意識 考 。

本件 ，前述 ，落札後 一方的 成約 要求

趣旨 反 ， 一方 ，入札 撤回

制限 ，落札後 信義則上 責務 負 。落札 取 消

対 ，前述 ，自働的 悪 評価 与 ， 責務 反

。Ｙ 基本的 ，当事者間 契約 成否 履行

有無 関知 。契約 落札 成立

否 明言 避 推察 ， 一方

，本件 ，一応適正 取引 利用者

誘導 。 ，取引 適正化 ，本件 自働的 付

悪 評価 。 ，

誘導 結果 生 利用者間 一般的 規範意識 ，落札時 契

・ 契約 成立 争点 連邦通常裁

判所2001年11月７日判決 ，右近潤一 ・ 売買

契約 締結 効力 同志社法学54巻１号312頁 紹介 。同判

決 ，下級審 申込 承諾 契約 成否 検討 対 ， 意思

表示 申込 承諾 ，法律効果 無関係 考

必要 判断 示 ，契約成立 肯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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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成立 考 。

⑷ 本件 意思表示 到達

，落札時 契約 成立 認 考 方 場合，電

子契約法 隔地者 対 意思表示 到達主義 採用

同法４条 ，契約成立 向 意思表示 到達 問題 生 。

， ・ 事業者 ，意思表示 受領代理

人 解 必要性 指摘 。

， 自体 情報伝達 手段 ，

上 利用 供 ，利用者間 情報伝達

自動的 機能 有 。出品 入札 利用者 意思表示 ，

・ 事業者 管理 上 電磁的 記録

過 ，当該事業者 ，利用者 郵便受 設置 程

度 関与 。

，意思表示 到達 民法97条１項 ，相手方 現

実 了知 ，了知 可能性 含 概念 ，意思表示 相手方

勢力圏内 支配圏 内 理解 。 ，

電子 意思表示 到達 ，受信者 使用 係 又 使用

中 読 取 可能 状態 記録 時点

解 。 ，受領代理 構成 ，

・ 事業者 提供 参加者 意思表示

記録 ， 意思表示 到達 捉 可能

。

本件 ，ID 取得 参加者 ， 個

別 Yahoo ― ・ 称

割 当 。参加者 ， 自 管理 ，閲覧

前掲・河野論文75頁。 ，前記 判例 ，当事者相互 意思表示 ，受領代理

人 事業者 到達 ，契約成立 認 。

最高裁昭和36年４月20日判決 民集15巻４号774頁 。

前掲・経済産業省 準則 ３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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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出品，入札，落札 状況 随時知 。本件

，情報 伝達機能 面 ， 同様 機能

備 言 。

，本件 記録 出品 入札 意思表示 ，

参加者 個別 管理可能 表示 ，

記録 意思表示 相手方 到達 考

。

仮 受領代理 構成 ， 障害

，参加者 閲覧 状態 ，理論

的 意思表示 到達 認 得 場合 生

。意思表示 情報 記録 ，

情報 消滅 ，参加者 伝達不能 障害 起 ，

・ 事業者自身 受領

。

意味 ， 通 相手方 直接的 意思表示 到達

前提 ，個別 事案 有無 検討 。

３ ・ 事業者 責任

⑴ 信義則上 注意義務

第一審判決 ，Ｙ 契約上 義務 ，本件利用契約 仲立等 性格

有 Ｘ 主張 退 ， 本件利用契約

信義則上，被告 原告 含 利用者 対 ，欠陥

構築 本件 提供 義務 負

判示 ，Ｙ 信義則上 義務 存在自体 認 。本件判決 ，

第一審判決 理由部分 引用 ，同 立場 立

考 。

本件 利用契約 ，Ｙ 負 中心的債務 ，本件

一定 技術的水準 下 利用者 利用 供 。仮 ，

本件 機能障害 生 ，誤 商品情報 掲示 ，入札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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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 生 ， 進行 支障 来 事態 生

，当然，Ｙ 債務不履行責任 生 。 ，本件利用契約 ，

出品者 発信 商品情報 適正 ，売買契約 履行 確実性 保証

契約 確 。本件 ， 商品 品質，安全性

適法性 商品説明 掲載内容 信頼性 精度，出品者 提示

商品 実際 販売 ，Ｙ

保証 定 。 免責条項 有効無効 ，少

，Ｙ 事項 保証 旨 契約

明 。

，一般 ，契約当事者 ，契約上 中心的 義務 ，付随義

務 ， 相手方 損害 与 信義則上 義務 考 。

本件判決 ， 付随義務 信義則上 義務 肯定

。 ・ 事業者 ， 義務 認

自体 異論 思 。

問題 ， 具体的内容 注意義務 程度 ， 検討

前提 ， ， 点 確認 。

，上記免責条項 ，被害 受 利用者 消費者契約

法上 消費者 同法２条１項 ，同法８条１項 本件利用契約

適用 ，本件 契約内容 ，

免責条項 無効 。

， 責任法 関係 ，同法３条１項 責任制

限 ，名誉毀損 著作権侵害等 典型例 情報 流通 権利

侵害 場合 規定 。本件 詐欺 ，情報 流

通自体 権利侵害 生 ，取引 入 売買代金 支

払 被害 生 ，同条項 適用 。

，Ｙ 責任 有無 ， 信義則上 義務内容 決

本件 ，Ｘ 消費者 該当 否 事実認定

， 点明 ， 消費者 該当 推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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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。

⑵ 本件利用契約 注意義務 関係

，Ｙ ， 詐欺 防止 ， 手段 講

。

詐欺 防止 措置 ，Ｙ 取 得 手段

，大別 ，Ｙ 取引 介入 参加者 義務 課 方法，問題

排除 方法，参加者 注意 促 予防的 方法 考

。

，Ｙ 取引 介入 参加者 義務 課 方法 ，例

Ｙ 商品 代金 Ｙ 預 ，個別 逐一審査

方法 考 。 ，Ｘ 主張 ，第

三者機関 信頼性評価 導入 利用 義務付

方法 。 ， 方法 一般的 問題 考

， 方法 ， 利用契約 ，介入 程

度 義務付 内容 定 必要 。 ， 内容

，本来，契約当事者 自由 決定 事項 。

Ｙ 基本的 ，本件 Ｙ 主張 ，取引

場 提供者 ，参加者間 取引 成否 履行 関知

。 ，責任 一切負

，Ｙ 立場 捉 自体 誤 考

。本件 ， 前提 定 ，参加者

自身 ，取引 相手方 Ｙ ，出品者 落札者

理解 通常 ，Ｙ 場 提供者 捉

。Ｙ 取引 場 提供者 位置 ，利用者 Ｙ

神戸地裁姫路支部平成17年８月９日判決 判時1929号81頁 ，原告 被告

・ 事業者 責任根拠 ，旧商法23条 名板貸 責任 類

推適用 主張 対 ，取引相手 出品者 被告 ， 識別困難

状態 被告 作出 認 足 証拠 ， 主張 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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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合意 決定 ，本件利用契約 内容

言 。 ，参加者 ，本件利用契約 定

基 ， 場 利用 権利 義務 有 ，

契約 定 役務提供等 義務 負 。

，Ｙ 取引 介入 注意義務 ，参加者 一

定 義務 負 注意義務 ，一般 肯定

考 。

，Ｙ ，約款 本件 改訂 ，契約上 権利

義務内容 変更 加 権能 有 ， 詐欺 被

害 状況 応 ，一定 変更 ， 意味 注意

義務 肯定 可能 。 ， ，相手方 同意 一方

的 契約上 権利義務関係 変更 加 手段 ，完全 自由 変

更 許 ，一定 合理性 変更 。

法律上 制約 以上， 検討 注意義務 ，

制約 超 。

，利用者 新 負担 求 権利義務関係 変更

慎重 考 。 ，Ｘ 主張 第

三者機関 信頼性評価 導入 利用 義務付

方法 ，一定 負担 伴 。Ｙ 商品 代金 直接預

方法 同様 。 種 ，何 利用者 負担

， 低 商品取引 望 ， 安全 望

，利用者 判断 異 。 一方 合理

的 ，他方 合理的 判断 下 困難 。

利用規約 本規約 内容 ，必要 応 変更 文言

。

本件 ，無償 利用者 提供 ，平成13年

有償化 経緯 後一部無償化 。 有償化 ，犯罪防止

本人確認措置 ，補償制度 導入 。 ， 有償化

，第一審判決 指摘 利用者 反発 起 言 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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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一方 選択 不作為 理由 ，Ｙ 責

任 問 考 。

，問題 排除 方法 ，同様 限界

言 。

本件利用契約上，Ｙ 負担 中心的 債務 ，参加者 対 ，

・ 本件 利用 提供

。問題 排除 ，Ｙ 中心的 債務 履行

拒否 意味 。排除 注意義務 肯定 ，同時 ，

債務不履行 肯定 ， ，排除 債務 履行

選択 ，責任 問 難 言 。

， 通常 出品 詐欺 事前 判別

困難 伴 。名誉毀損 著作権侵害 ，情報

流通 権利侵害 来 類型 違法性 ，情報自体

程度 疑 認識 可能 。 ， 詐

欺 場合，当該商品 存否 出品情報 真偽 確認 限 ， 判定

。 ，仮 出品情報通 商品 存在

，出品者 詐欺 意図 ，当該商品 引 渡 被

害 生 。 内心 秘 悪 意図 判定 不可

能 ，詐欺 危険性 発見 非常 困難 。

点 ，低 危険性 出品情報 自動検索

構築可能 指摘 ， 程度危険性 発見

， 発見後 Ｙ 措置 限界 。参加者 ，本件

利用契約上， 実施 権利 有 ，

強制的 中止 ， 権利 否定 。中止 強

行手段 ，仮 参加者 警告 発 ，当該

詐欺 疑 警告 発 ，実質的 強制中止

銭瀝陽 ・ 運営者 責任 1366号166頁

2008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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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。 ，中止 警告 ，当該出品者 ，詐欺 疑

行 者 ，他 参加者 認識

， 参加者 名誉 傷 措置 確証

問題 。

， 詐欺 被害 生 ， 危険性 認識 困

難 。危険性 明々白々 ，誰 騙 。 意味

， 疑 ，微々 危険性 発見 ，詐欺 防止 不可欠 ，

自動解析 発見 ， 導入 意味

言 。 ，相手 危険 思 詐欺

手口 本質 ，事前 確証 得 不可能 言

。確証 強硬手段 問題 以上，問題 手

段 選 ，本人宛 警告 発 程度

。 ， 実効性 疑 。詐欺 計画中 者 ，

単 警告 従 思 。

騙 気 詐欺 特性 以上，

排除 注意義務 ・

事業者 課 ，不可能 強 言 。

⑶ 予防的 措置

以上 ，Ｙ 取引 介入 参加者 義務 課 方法 ，問題

排除 手段 原理的 問題 ， 実行

法的責任 認 困難 考 。

比 ，参加者 注意 促 予防的 方法 ，契約上 制約

，低 実現 手段 得 。

出品者側 対 予防措置 ，出品者 身元 確認 方法 考

。問題 完全 排除 ，心理的

抑制 ，匿名性 由来 違法行為 程度抑止 期待

。 ，本件利用契約 契約当事者 ， 相手方 身元

確認 当然 ，上記 契約上 制約 。

― ―218

・ 諸問題



詐欺 頻発 考 ，法律上実行可能 ，一定

効果 期待 措置 言 。 ，古物営

業法21条 ２ 定 ，真偽 確認 措置 努力義務 ，

・ 事業者 民事責任上 注意義務

認 考 。

本件判決 事実認定 ，Ｙ 口座振替 認証，通常

・ 認証，郵送住所確認，配送本人確認 措置 順次導入

。当然， 措置 真偽確認 精度 十分 次

問題 ，本件判決 努力義務 果 判断

妥当 言 。

Ｙ ， 手段 踏 込 身元確認 実施 ，

利用者 負担 求 ， 措置 ，前項 述 本件

利用契約上 権利義務 関 問題 。 負担 ，

精度 求 否 ，参加者 判断 分

。 不十分 Ｙ 責任 肯定 考

。

次 ，入札者 落札者 対 予防措置 ，情報提供 ，注

意喚起 行 方法 考 。 ・ 事業者 取

引 場 提供者 過 ， 注意義務 肯定

無理 。 場 生 一般的 危険性 参加者 知

， 提供者 義務 言 。本件 ，実

古物営業法上，盗品等 売買 防止 発見 ，一定 基準 適合

・ 事業者 認定 制度 設 同法21条 ５ ，

多数 事業者 認定 受 対 ，Ｙ 認定 受 。

，Ｘ ，最 落札時 早 者 平成12年４月 ，Ｘ 一部

，Ｙ 平成13年 本人確認措置 開始 前 落札 者 含 。平成

12年 時期 ， 本件 無償提供 時期 ， 改

正古物営業法 本人確認 努力義務 Ｙ 課 前 時期 ，当時

詐欺 発生状況 ，本人確認措置 遅 失 判断

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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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起 事例 紹介 ，注意 喚起 設

， 。Ｙ 注意義務 ，

第一審判決 唯一肯定 ， 注意喚起 措置 講 義務

，低 実現可能 ， 法律上 制約 方法

。

，情報提供 ，参加者 個人情報 名誉 法

益 対 配慮 必要 。Ｘ ， 詐欺 被害者 出

品者情報 開示 主張 ，個人情報保護法 契約当事

者間 保護義務 基 制約 ， 種 開示義務 注意義務 一

肯定 考 。 問題 ，開示請求自体

認 否 ， 制度 設 ，詐欺

被害 損害賠償 根拠 得 。開示 可能性 心理的

抑制 ， 詐欺 予防効果 ， 意味 予防的措

置 講 ，注意義務違反 問題 言 。 ，

法律上 制約 中 ，一般的 開示制度 設 困難 言

得 。 ，例 ，特定 ID保持者 危険 人物 公表

，当該 ID保持者 名誉 関 問題 ，容易 実行可能 措置

言 。

，個々 参加者 個別 関 情報提供

限界 ， ・ 事業者 ， 取引

場 関 一般的 情報提供 留 得 。Ｙ ，注意喚

起 設 ， 銀行口

座 公表 ，個別 参加者 関 情報 踏 込 情報提供 行

，個人情報 名誉 配慮 ，注意喚起 行 ，

限界 。 措置 Ｙ ，注意義務違反 認

， 点 本判決 妥当 評価 。

⑷ 今後 対応策

以上 ， 詐欺 被害 生 場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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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事業者 損害賠償義務 認 ，原理

的 制約 ，被害者 補償 実現 難 。 ，

詐欺自体 防止 方策 ，決定的 手段 。

前記 ，見 安全性 詐欺 手口 ， 予兆 捉

不可能 近 。 意味 ，本件 Ｘ 主

張 ， 原則 ，社会 提供

考 方 得 知 。

一方 ，安価 商品 入手 ，個々人 自宅 眠 中古

品 商品 換価 機会 創設 ，物品 流通 方 新

可能性 功績 評価 。 完璧 言

難 ，欠陥 除去 不可能 受 止 ， 欠

陥 付 合 行 思 。

場合， ・ 事業者 賠償義務 強化

一 選択肢 。 ， ，当該事業者 ，

利用料 利用者全体 負担 。 選択 ，一部

者 利得， 不注意 利用者 損失 ，利用者全体 負担

否 選択 意味 ，果 ，多 利用者 支持 得

疑問 。 選択 法 強要 妥当 考 。

，取引 介入 程度，補償制度，利用料 異 多様

提供 ，利用者 安全性 重視 ，利便性 経済

性 重視 選択 望 言 。 ， 多様性

，一 事業者 提供 中 実現可能 思 。例 ，

落札後 出品者 取引 入 前 ，保険料 支払 ，被害 遭

補償 受 設 考 。保険料 負担

回避 ， 程度安全性 犠牲 安価 商品 取得 利

用者 選択 委 方式 。

，詐欺行為等 行 出品者情報 ，被害者 開示 方向性 検討

。本来，一次的 責任 負 出品者 対 ，被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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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損害賠償請求 容易 ，利用者全体 負担 軽減

，補償 実現 。 責任制限法４

条１項 ， 等 対 発信者情報開示請求権 規定 ，

当該規定 ， 情報 流通 権利侵害 関 ，

詐欺 被害者 適用 解 。 ・

想定 立法上 手当 必要 。

前掲・藤原論文33頁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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